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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車輛管理，就沒有辦法提高整個公共運輸的運量，既然地方政府敢提出這樣的計畫，對未

來應該有個承諾，把車站接駁、機器車的停車管理、停車收費列為政府承諾事項，並把車站變

成會賺錢的車站，而不要把錢花在鐵路立體化。三、不要用廉價規劃費、低價標斬斷未來的競

爭力。四、我們更希望用這麼多建設厚植未來的競爭力，包括軌道設計、規劃、興建、營運人

力，建立產業輸出機制及車輛生產產業。 

主席（施委員義芳代）：請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李桐豪教授發言。 

李桐豪教授：主席、各位委員。今天我想對鐵道建設做一個非常簡短的觀察和建議，而且是以立法

委員該如何做為主。談到建設，地方政府首長、官員一定會積極爭取，這是毫無疑義的問題，

如果從國家觀點來談這次的軌道建設，我們可以看到哪些現象呢？我們希望從總體角度來看，

而不是看個別的計畫，因為其中有好幾十個個別計畫。 

首先，我不認為這整個計畫會改變，因為這個計畫已經送到立法院了，沒有得到這個計畫的

縣市政府，大概只能透過一般的預算爭取，特別預算部分應該沒有機會了，如果 110 年到 112 年

是按照這個計畫進行，會造成大量的預算支出，屆時公共建設品質會出現狀況，甚至因為需要

大量特定的資源而造成工程延宕，追加預算很可能會發生。另外一個奇怪的現象是，我們原以

為這個特別預算用到此為止，其實不是，到了 114 年以後，仍然有高達 1,200 億元的預算需要進

行，後續的預算會造成其他正常預算的排擠，到底要放多少錢在軌道建設上，應該有全程長期

的計畫，而不是集中在那麼短的時間內消化掉。 

就分配狀況而言，這次的特別預算主要放在哪裡？嚴格來說，只有 2 種，一個是進行都市捷

運，另外一個就是台鐵現代化，我必須提醒賀陳部長，台鐵的現代化只是鐵路建設而已嗎？台

鐵本身的組織有沒有現代化？台鐵的財務有沒有現代化？台鐵的財務負擔是多少？台鐵的改造

不是只靠鐵道建設、高架而已。我在此呼籲台鐵進行組織再造，包括財務的再造。 

有關都市捷運整體經濟績效的評估、後續的營運對地方政府財政收支的影響，有沒有做出報

告？即便經驗非常豐富的台北捷運，本業也虧損十幾年，幾乎每年都虧損，它靠的是業外收入

。剛剛聽到高雄捷運的財務好像平衡了，高雄捷運的財務真的平衡了嗎？高雄捷運當初投資 100

億元，再追加資本 15 億元，R11 站的四億多元，都還沒有還耶！高雄捷運也是靠業外收入，不

是靠本業，才勉強打平，所以後續的營運風險非常高，政府做這些硬體建設計畫時，後續的軟

體─管理、維護，也應該在這次的預算裡面告訴社會大眾。 

地區分布方面，可分北、中、南及東部，仔細觀察，中部的建設相對比較少，難怪張花冠縣

長這麼憤怒，因為比例不對，其實都市區域的發展、地方區域的平衡發展要做全盤考慮。還有

一個更大的問題，鐵道軌道完成以後，工作就完成了嗎？我相信賀陳部長到任何一個鄉鎮去都

會發覺出了車站寸步難行，所以做一件事情要把整體的交通網路做一個安排。我的印象非常深

刻，我到台南上課時，出了台南高鐵站後，必須搭計程車，單程要 700 多元，這樣的交通運輸

規劃合理嗎？不是有軌道、有車站就解決問題了，交通部還要做完整的規劃。 

我們再看看這次的計畫，已核定的表示政府至少經過一個所謂的過程，而新興計畫占了將近

77%，這些計畫有沒有經過交通部合理且嚴謹的行政審核呢？更重要的是國發會，對於年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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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國發會已經沒有善盡其責，而今天這個特別預算的支出，就像是預算支出，而沒有經過

國發會過去所謂中長期資金運用機制，進行事前的審核及過程中的控管。我在此呼籲國發會，

要把自己該盡的職責負擔起來。 

在這次的計畫中，軌道最為重要，占了 48%，至於後續的經費，更高達所有後續經費的 87%

。剛剛我看了賀陳部長的報告，預估可帶動國內產值約 7,000 億元，可以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

但這個是對社會的交代嗎？就這樣子交代嗎？如果是這樣的交代，會不會有浮誇之嫌呢？它的

合理、嚴謹評估在哪裡？更重要的是，如果達不到效益，請問在座的諸位，誰能負責？如果沒

有人負責，那就是射後不理。 

接下來的資料，在座所有人包括陳菊市長都沒看過，這是當初所有重要國家捷運系統的財務

跟經濟評估資料表，是經建會中長期資金運用小組的評估資料。各位要注意，所有重要捷運系

統的財務評估淨現值都是負的，所以做這件事情我們要非常謹慎，後面還要做經濟評估，並把

它納入成本效益的一部分，然後就會發覺所有評估的淨現值都改為正了，所以多少平衡了捷運

經營上的困境，其中只有一個我用紅線畫出來的沒有，那就是高雄捷運。高雄捷運連經濟評估

都沒有，就做下去了，這是多麼危險的事情，我並不是否定這些捷運不能做，而是政府知道它

的問題所在的時候，是否有彌補替代方案或是完整的配套？配套二字在哪裡，必須要把它講出

來，如果沒有配套，只是做下去，那就不能產生效益。在各個地方政府財政非常糟糕的情況下

，捷運的營運反而會造成負擔，就像我剛剛所講的高雄捷運，100 億元投下去沒有收回來，另外

又增資 15 億元，然後在 R11 又補了四億多元，到現在都拿不到。 

因此，計畫不是不能做，而是要有財務、要有經濟評估，如果評估不好的話，改善計畫是什

麼？需要的經費是什麼？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是什麼？如果這些都做完了還要做

，那我都同意，只是要把事情講清楚、說明白，也就是它有政治、國家、區域長遠發展的目標

，就可以承擔，而不是一定要從經濟或財政上來看，但是要把事情講清楚，不要唬弄過去。 

最後一點，我在此鄭重呼籲立法院，對於跨年度的預算，是不是應該要逐項審查，並建立優

先順序？根據預算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對於重要公共工程建設及重大施政計畫，應先行製作選

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評估，並送立法院備查；第四十三條規定，要排列優先順序，供

立法院審議之參考；第八十四條規定，審查特別預算跟一般預算一樣。所以我希望我們的立法

委員，特別是助理們請告訴你們的委員，立法院應該扛起這個責任，要建立優先順序，不是全

盤都有必要通過。 

主席（高委員志鵬）：請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張勝雄教授發言。張教授發言完就休息。 

張勝雄教授：主席、各位委員。今天我要以「要前瞻，就不能全ㄓㄢ」為題目來說明我對前瞻基礎

建設─軌道建設的期盼跟對大家的建議。什麼叫「要前瞻，就不能全ㄓㄢ」？第一個是不能雨

露均霑，不能所有縣市統統都有。剛剛其實有很多縣市長也有提到，臺北都會區過去已經有非

常多投資，即便是現在新北市的環狀、淡海、安坑與三鶯，合計也超過 1,500 億元，所以是否還

要繼續投資北部的都會區，我個人非常懷疑。同樣地，屏東、花東地區過去的確有一些資源的

不足或是沒有投入，但這也不表示我們現在就毫無限制，只要他們要，我們就要給，仍然需要


